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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序 

二十世紀末期臺灣醫學技術快速發展，改變許多疾病的治

療，但醫療糾紛也相對變多，醫療環境越來越惡化。於是，開

始有醫師選擇攻讀法律，甚至成為法律人，希望能從醫界的角

度，與法界人士溝通，讓臺灣社會對醫療從業人員的付出與醫

療風險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從法律層面來重新規劃一個更完善的

醫病權利與義務關係，從而降低醫病衝突事件的發生。 

1981年至2004年，臺灣醫師因業務過失致死而被法院科刑

定讞，以致入監服刑人數高達10人。從而，臺灣醫師因業務過

失致死入監服刑之機率高達日本醫師的62.1倍。自2004年至今

可能有三位醫師入監服刑，2019年即占有兩位。2019年兩案之

判決書皆提到2018年1月24日修正公布之醫療法第82條，但仍

皆判有罪，甚至不予緩刑而判醫師須入監服刑。從而，醫界對

醫療法第82條的幻想應該稍有覺醒！臺灣法院判醫師入監服刑

是不手軟的。因此，了解法院判決是調整醫療行為的重要依

據。 

在醫學上，通常最適合病人治療的方式只有一個，當然也

可能有第二或第三個選擇，但第二或第三個選擇相對來說，可

能不是那麼好。法律將選擇權交給病人，要求醫師在治療前須

先說明不同方式的優缺點，再由病人選擇。即使病人選擇的方

式可能不是最佳方案，醫師也必須尊重。甘添貴教授常說，合

法的醫療行為有三個要素：一是有適應症；二是符合醫療常

規；三是要得到病人同意。所以假設要安排一個胃鏡檢驗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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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將這三點寫在病歷上面，以防將來遇到糾紛，才不會忘記

當初的想法。「留下證據」也就是重視病歷紀錄，這是法院教

給醫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將自己的行醫想法、治療過程、改變

治療方式的理由、醫病溝通過程等詳細記錄。 

法界經由判決教給醫界的另一個重要觀念即是注意義務的

確實遵守。在手術或侵入性處置或侵入性檢查（下稱手術）

前，要詳細檢查病人服藥史及其伴隨疾病，如高血壓、糖尿

病、心肺障礙疾病者、膠原疾病或免疫缺損者、血液病者及身

心障礙者、新陳代謝疾病者、酗酒抽菸者等，皆是高危險群病

人。手術複雜度亦可能影響病人危險性，醫師應有預見併發症

產生之可能性。從而，手術前須詳細進行相關檢查，並須對病

人告知風險得其同意，且要留下紀錄；手術方法與過程要符合

醫療常規與實證醫學；手術後照護要符合醫療常規，應有完整

血壓、脈搏、呼吸、體溫紀錄及醫師診察紀錄。如果有併發症

發生，須尋求原因而作進一步檢查與檢驗，並採取適當因應措

施，且須告知病方親屬。若醫療機構沒有完整設備及後續診療

能力，應立即安排病人轉院，以利進一步診治。故而，嚴格執

行手術前的告知說明與同意、謹慎小心的手術前評估與慎選適

應症、完整醫療團隊、熟悉各式醫療儀器操作、依醫療常規執

行手術、手術後確實觀察病人復原情況、及時有效的併發症急

救和處置等，均是醫界趨吉避凶的王道。 

多年來，醫與法的交錯已經形成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每

期的「學習式判解評析」單元提供醫法交錯的平臺，同一判決

不但有醫學的意見，也有法學的見解，元照出版公司已於2018

年將之集結成《醫療訴訟判解評析──醫與法的交錯！》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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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醫法閱覽，一次看清醫界及法界的思維。如今，第二輯《醫

療訴訟判解評析──醫與法的交錯Ⅱ》誕生了，提供作為或不

作為醫療過失訴訟的醫法理念，進而成為調整醫療行為的重要

依據。 

 

林萍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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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資料庫行政訴訟案 

個資保護與健保資料 
之跨機關流動及二次利用 

吳全峰*、許慧瑩**  

摘 要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辦理全民健保業務時，將其

所蒐集之全國民眾納保與就醫資料，釋出予第三者建置健康資

料庫，並供學術研究等目的外利用，但該行為卻引起資訊自主

與資訊隱私保障之爭議，後續並有相關訴訟之提起。雖然中央

健康保險署強調該行為係為提升醫療衛生發展與公共利益，但

上訴人仍爭執包括告知後同意欠缺、公開透明作業程序不足、

新舊法適用爭議、法定職務與公共利益範圍不明確、資訊安全

（去識別化）不充分等議題。本文聚焦於臺灣最高行政法院

106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對於公務機關個資操作行為（蒐集、

處理、利用）定位、法定職務依據、目的限制原則、去識別化

工具之見解，分析整理該號判決對個資保護之可能影響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、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兼任副教
授；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兼任副教授。 

** 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。 

關鍵詞：二次利用、去識別化、個人資料保護法、資料分享、職務 
更多相關文獻，請上月旦知識庫http://lawdata.com.tw/tw/。 個人資料保護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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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訴訟判解評析
 醫與法的交錯Ⅱ 

本件之審級歷程表 

裁判日期 行政判決字號 結 果 

2014年5月14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
度訴字第36號 

原告之訴駁回，訴訟費用

由原告負擔 

2014年11月13日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

字第600號 
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北高

等行政法院 

2016年5月19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
度訴更一字第120號 

原告之訴駁回，第一審及

發回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

告負擔 

2017年1月25日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

字第54號 
上訴駁回，上訴審訴訟費

用由上訴人負擔 

壹、事實概要 

上訴人（邱○○等）分別於2012年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

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，下稱「健保署」，原行政院衛生

署中央健康保險局）表示拒絕被上訴人將其所蒐集之上訴人個人

全民健康保險資料（下稱「健保資料」）釋出給第三者，用於健

保相關業務以外之目的1（如建置「衛生福利部健康資料加值應

用協作中心健康資料庫」，下稱「健康資料庫」）。被上訴人於

2012年以函文回復上訴人2，並據此主張：因其辦理全民健康保

險（下稱「全民健保」）業務，而擁有全國民眾之納保與就醫資

料，為促進國內全民健保相關研究，以提升醫療衛生發展，有其

公共利益；且對外提供利用時，均依行為時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4號。 
2  系爭函文包括：2012年6月14日健保企字第1010028005C號函、2012年6
月14日健保企字第1010028005D號函、2012年6月14日健保企字第
0000000000G號函、2012年6月14日健保企字第1010028005M號函、
2012年7月9日健保企字第1010030867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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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資料庫行政訴訟案
醫療行政法

護法規定辦理（該法後於2010年修正並更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，

下稱「個資法」），並有嚴格之資料管理措施，一方面確保民眾

隱私權益及資料安全，另方面亦保障健保資料可被合法合理使

用3。上訴人不服，提起訴願均遭駁回後，遂提起行政訴訟（加

入衛生福利部（下稱衛福部）與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（下稱

國衛院）為輔助參加人）。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

36號判決駁回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03年

度判字第600號判決廢棄，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，但臺北高等

行政法院103年度訴更一字第120號判決仍駁回上訴。上訴人不

服，提起本件上訴。 

貳、判決要旨 

一、健保署將健保資料交付衛福部建立健康資料庫之行為，

有實證法之具體明文規定為據，且係出於「特定重大公益目

的」，符合司法院釋字第630號解釋所定合法要件。 

二、就資料提供者（健保署）而言，對其他公務機關（衛福

部）提供資料之適法性判斷，應類推適用個資法第16條規定： 

健保署將健保資料交付衛福部建立健康資料庫之行為係屬

個人資料（下稱「個資」）之「檔案格式轉換」，應屬「處理」

而非「利用」行為。 

但因個資法對此類不同公務機關間之個資流通（處理）未

有規範，形成法律漏洞，故應類推適用個資法第16條有關「資料

利用」之規定。 

三、健保署將健保資料交付衛福部建立健康資料庫之行為，

並未完全去識別化，故不完全符合個資法第16條規定： 

健保署將健保資料交付衛福部建立健康資料庫之行為，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同註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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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訴訟判解評析
 醫與法的交錯Ⅱ 

符合個資法第16條有關「執行法定職務」要件。因個資法第15條

將個資之「蒐集」與「處理」並列，故兩者應連結看待；而健保

署既依實證法規定受有健保資料「蒐集」之職權，自可依相同實

證法規定受有「處理」之職權，故應符合個資法第16條有關「執

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」之要求。 

健保資料對健康政策擬定、疾病預防治療有重大意義，故

該等資料之處理亦符合具有個資法第16條所要求之「重大公益目

的」。  

進一步，交付健保資料建置健康資料庫之行為仍屬超出健

保署原始特定蒐集目的「外」之處理行為，但因個資法第15條並

無相關規範，故仍應類推適用受個資法第16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

之檢驗。惟本案去識別化作業模式尚未達到「完全切斷資料內容

與特定主體間之連結線索」程度，「個資」屬性並未全然排除而

仍有隱私權侵害之虞，故不符合個資法第16條第5款但書後段

「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」之規定，仍有繼續檢討

之必要。 

四、健保署將「尚未完全去識別資料化」健保資料交付衛福

部之行政措施行為，仍應符合比例原則： 

本案確實具有重大公共利益，且符合「有用性」及「相當

性」。 

就「必要性」而言，比例原則在實務操作上以「目的給

定」為前提，因大型健康資料庫對量化實證研究有其重要性，而

由執掌視野較大公務機關（即衛福部）建構（甚或改良）健康資

料庫，較易掌握健康資料庫內容適用之實證研究領域，亦可達到

更高使用效率，此「高使用效率之追求」即屬健保資料處理（或

利用）之給定目的，故如能「去識別化」，即無「必要性」要件

之違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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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，因允許個資之自由退出可能造成取樣偏誤，造成

健康資料庫使用潛力下降，故非可達成給定行政目的所得使用之

行政措施手段。 

五、就健保資料收受者（衛福部）而言，對健保署所持有資

料之「蒐集」及「處理」，除個資法第6條第1項外，亦符合同法

第15條之規定： 

健保署及衛福部就「去識別化」作業方面的確有所疏漏，

故健康資料庫內經「處理」之資料仍屬受個資法規範之個人資

料，已如前述。 

因「處理」後（與主體間識別能力大幅降低）資料之「利

用」用途本即存在不同可能性，故衛福部對健保資料之處理是否

具「特定目的」，應採較寬鬆之標準，而以「法定職務」為界。 

再以組織法所規範職掌作為權限劃定之依據，則衛福部作

為主管全國衛生福利事項之專業最高機關，建立可供多面向研究

之健康資料庫自屬其「執行法定職務」之必要範圍內。 

另，健保資料具高度公益性且蒐集困難，蒐集後應賦予充

分利用機會，以增進社會整體福利。 

六、雖然同意應在個資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每一階段，均重

新評估個資隱私權之保障是否足夠，但健保署拒絕「停止利用」

特定個人健保資料並自健康資料庫中排除，尚難稱違反比例原

則： 

首先，因個資法將「蒐集及處理」與「利用」分開規範，

故個人對自身資訊公開之「事前同意權」與要求除去已公開資訊

之「事後排除權」並非「一體兩面」，亦即個資即令事前被動公

開，事後仍有權要求排除已公開資訊。 

但在事實之法律涵攝上，「停止利用」且自健康資料庫徹

底排除特定主體之健保資料，手段太過且有礙公益實踐，不僅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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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維持採樣品質與統計學標準，亦可能引發退出風潮之「破窗效

應」，增加資料蒐集成本。 

故在衡量健康資料庫建置形成之公共利益與個資隱私權之

保障之衝突時，不應以「停止利用」作為協調化解衝突之手段，

而應以解決公私益衝突最有效率之「去識別化」加以平衡；因

此，健保署拒絕停止使用特定個人健保資料並將其自健康資料庫

中排除，並無違反比例原則之「必要性」原則（或「損害最小」

原則）。 

參、判決主文 

上訴駁回。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肆、判決摘要 

一、上訴人起訴主張 

健保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應適用個資法第6條特種個

資相關規定，並分別受第15條與第16條規範；而個資法第16條但

書各款所排除者，僅為公務機關對個資之利用應「與蒐集之特定

目的相符」之限制，並未排除公務機關對個資之利用，仍應「於

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」之要求。健保署交付健保資料予衛福

部並建置健康資料庫，顯非執行法定職務。 

敏感性個資之目的外利用，除應符合個資法第6、16條但

書各款之一外，仍應受比例原則及正當合理關聯性之限制。而健

保署以「不允許上訴人事後退出」手段，將上訴人健保資料提供

衛福部進行目的外利用，並非達成學術研究之必要手段，已違反

憲法比例原則與正當合理關聯性。 

健保署將未加密健保資料提供予衛福部，使之與其他行政

機關建立之資料庫進行串連比對之目的外利用行為，顯然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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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與第16條第5款由健保署負擔「資料去識

別化」義務之規定。 

因衛福部對個人健保資料所為之加密處理，不僅仍允許屬

同一特定個人，資料在健康資料庫內相互連結，也允許與其他資

料庫之資料進行串接比對，足以推論與特定個人有關之新資訊，

故該等資料並不符合「去識別化」標準，仍屬可識別個資；而該

加密處理程序因此不符合個資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與第16條第5款

「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」之但書要件。 

二、被上訴人主張 

個資法第3條列舉之權利，或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所闡

明之「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」，均缺乏具體內

涵、具體實現構成要件、法律效果；故個資法並非所謂「具請求

權結構之法規範」，而相關權利亦有待立法者以具體法律（如個

資法）或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予以規範、補充及落實。因此，上

訴人應非得逕依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所揭櫫之基本權上位概

念，作為其向健保署申請作成行政處分之依據。 

參照法務部法律字第10103106010號函，健康資料庫之健

保資料均已無法辨識特定個人，各該資料既已無從以直接或間接

方式識別之，應非屬個資而無個資法適用。 

依個資法第6條第1項第2款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組織法（下稱健保署組織法）第2條第5款與第8款規定可知，健

保署之執掌除有全民健保事項外，另就醫療品質提升研擬、規劃

及執行，乃至於一切與全民健康有關事項，均屬其職掌範圍。故

健保署將所掌健保資料經處理後對外提供學術研究利用，其目的

既係為提升醫療品質、促進醫療研究及全民健保等公益目的，自

屬健保署法定職務範圍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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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資料庫內健保資料經多次加密，顯有事前或事後之適

當安全維護措施，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，應已符合個資

法對個資保護之要求。另，除加密程序外，健康資料庫僅提供學

術資料加值服務，而學術單位依所申請資料發表之論文研究，亦

僅係個資分析研究後之結果，不會有個資揭露，亦已達「依其揭

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」之要求，符合個資法第6條第1項

第4款但書要件。 

健保署就健保資料所為利用行為，確有助醫療衛生及全民

健保發展之行政目的達成，符合「適當性原則」；健保資料利用

前均經加密程序而使該資料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，已相當程度保

障當事人隱私，亦符合「最小侵害原則／必要性原則」；而醫療

衛生與全民健保發展成果乃全民所得共享，所為個資利用行為又

已經加密程序而無侵害隱私之虞，顯見所欲追求公益大於受限私

益，自符「狹義比例原則」。 

資訊自主權既非絕對權利，而建置健康資料庫供學術利用

亦可通過比例原則檢視，則上訴人所謂事前同意權或事後排除

權，於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時本得以法律為適當之限制。 

衛福部基於全民健保主管機關之身分（全民健康保險法

（下稱全民健保法）第4條與第7條規定參照），本得因執行法定

職務必要，向健保署間接蒐集健保資料；且衛福部間接蒐集健保

資料之法源依據，尚包括統計法第3條及衛生福利部組織法（下

稱衛福部組織法）第2條規定，得免為事前告知之義務。 

承前，健保署係依個資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但書（法律明文

規定，將健保資料提供衛福部；因該事由並無如同條項第4款

「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

當事人」之要求，故縱健保署將所掌健保資料提供予衛福部時未

予加密，亦無違法情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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